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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工会北方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
工字 [2018] 18 号

★

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体现学校对困难教职工的关爱，加强困难补助经费的

管理，切实解决教职工的现实困难，促进学校和谐发展，按照上级工

会和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方工业大学在编在职（含校本部非事业

编合同制）教职工；夫妻双方均在北方工业大学工作的，只一方享受

补助。服务中心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困难补助经费在教职工福利费中列支。

第二章 困难补助项目及标准

第四条 困难补助项目包括：一般困难补助、特殊困难补助、重

大疾病补助、其它补助等 4 项。

第五条 补助条件

（一）一般困难补助

1.教职工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（配偶、子女）月收入低于北京市

当年城乡低收入家庭月人均收入认定标准；

2.教职工本人、没有收入来源的子女，因患病或意外事故，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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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范围内医疗自费部分在 1 万元以上；

3.学校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认定的其它情形。

（二）特殊困难补助

教职工本人或家庭直系亲属（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因受自然灾害、

突发事件，致使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；

（三）重大疾病补助

教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（配偶、子女）患有恶性肿瘤、血液

病、慢性肾衰竭、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、冠状动脉搭桥、人体重要器

官组织（心脏、肺脏、肝脏、肾脏、骨髓）移植等疾病。

（四）其它补助

教职工失去独生子女的；教职工在岗位去世的。

第六条 补助标准

1.一般困难补助。最低 1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3000 元；

2.特殊困难补助。最低 2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4000 元；

3.重大疾病补助。最低 3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5000 元；

4.其它补助。教职工失去独生子女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0 元；

教职工在岗位去世的，给予 1 万元补助。

第七条 属于北京市工会会员且持有“京卡▪互助服务卡”的教职

工，可享受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市办事处《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

障计划》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北京市总工会《非工伤意外伤害及

家财损失综合互助保障计划》等保障。学校为女教职工每年购买一次

女工特疾保险，凡签字确认的女教职工，若所患疾病在保险范围内可

上报校工会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，申请女工特疾保险理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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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教职工困难补助原则上每年只享受一次一种困难补助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补助：

（一）因违法、违规而产生的各种费用；

（二）对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病情弄虚作假；

（三）对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收入隐瞒、弄虚作假；

（四）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日常生活消费水平较高；

（五）不能积极履行工作职责或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；

（六）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认为其他不符合补助条件。

第十条 申请人在申请中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立即停止补

助，已发放的补助款项追回；基层工会审核不严造成不良影响，停止

该基层工会一年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资格。

第三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

第十一条 各基层工会要建立困难教职工档案，坚持统一领导、

动态管理、适时调整原则，全面掌握情况，推进困难教职工补助工作

的经常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，以解决教职工困难为目的，把有限的资

金发放到最需要的人手里。

第十二条 凡符合本办法一般困难补助的教职工，由教职工本人

向所在基层工会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

申请表》（可在校工会网站下载）。所在单位研究提出拟补助对象建

议名单及补助金额。经基层工会负责人和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

印章后，统一汇总后报校工会办公室。

第十三条 凡符合本办法特殊困难、重大疾病、其它补助条件的

教职工，由教职工本人或基层工会如实填写《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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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补助申请表》（可在校工会网站下载），经所在单位研究，提出补

助金额，基层工会负责人和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印章后，报校

工会办公室。

第十四条 根据补助项目，教职工必须提供相应的医院诊断书、

自费药原始单据或报销分割单、其它相关证明复印件。

第十五条 补助金发放方式分为定期补助和不定期补助，以转账

形式发放。属于一般困难教职工的补助，当年 11月底前，基层工会

统一申报，经校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会议审定，拟补助名单在校工会

内网公示三天无异议后，当年 12 月底前发放。特殊困难、重大疾病

和其它补助，采取随时申报、由工会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商定后随时发

放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学校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，自公布

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表

附件 2：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汇总表

中国教育工会北方工业大学委员会

2018 年 10 月 18 日

中国教育工会北方工业大学委员会 2018年 10月 18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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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表

编号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人员编号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

家庭人口 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申请项目 1.一般困难 2.特殊困难 3.重大疾病 4.其它补助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

基层工会

意 见

工会主席 （公章）

签字 年 月 日

党委书记 （公章）

签字 年 月 日

校工会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经校工会签署意见后，基层工会复制留存建立困难教职工档案。



6

附件 2：

北方工业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汇总表

单位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补助项目 具体原因 拟补助金额


